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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、乙於民國 106 年 12 月間，就乙之 A 屋訂立租賃契約，並經公證人

作成公證書。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同年 4 月 30
日止，期滿甲應返還 A 屋，如屆期甲拖延不返還時，應逕受強制執行。
租期屆至後，甲請求展延 2 個月，乙應允延至同年 6 月 30 日止。嗣甲

復於同年 6 月間請求再展延 2 個月，乙加以拒絕，甲於 7 月間仍繼續占
用 A 屋。乙乃於同年 7 月間，以上開經公證之租賃契約為執行名義，聲
請法院強制執行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乙之聲請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甲於民國 106 年間，對乙聲請強制執行。於執行程序中，丙、丁併案請
求執行。該事件於 107 年 2 月間作成分配表，並訂同年 3 月 26 日實施
分配。丙所提執行名義，係乙、丙間就工程款債權所成立之法院調解筆

錄，而丁於同年 3 月 21 日具狀聲明異議，主張該筆錄內容所載債權並
不存在，係乙、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，並於同年 3 月底對丙提起分
配表異議之訴。嗣丙於同年 5 月間，發現丁所參與分配確定支付命令

（102 年間確定）之債權並不存在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丙就該分配表之內
容，是否得主張丁所受分配之金額為不當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為 A 地之所有人，於民國 107 年 4 月 9 日與乙簽訂買賣契約，並於同

年月 13 日聲請地政機關登記，而於同月 23 日由地政機關完成登記，將
A 地移轉為乙所有。另甲因負債關係，經丙於同年 4 月間聲請執行，執
行法院於同年月 20 日對 A 地實施查封，而地政機關於同年月 30 日始辦

妥查封登記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乙是否取得 A 地之所有權？（25 分） 

四、A 國國民甲在我國工作，並在我國有住所，利用休假時至 B 國旅遊。甲
於乙經 B 國政府許可經營的娛樂場內賭博時，向乙借款換取籌碼，折合

新臺幣 300 萬元，全部輸光。經查賭債依 A 國法律係無效，不得請求；
依 B 國法律，經許可經營的娛樂場之賭債乃合法之債，得請求強制執行，
但法院認其數額過鉅者，得酌減之。乙在我國法院對甲起訴，請求甲清

償賭債。試問：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？（25 分） 


